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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金寨县生态环境分局关于安徽伏特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0GWh半固态固态及
高端锂电池项目（一期）环境影响
报告表的批复

安徽伏特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年产10GWh半固态固态及高端锂电池项目（一期）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项目代码：2412-341524-04-01-621576）及相关申请材料收悉。拟建项目位于安徽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清水路以南、金刚台路以北与半店路以西交叉口，占地面积约6412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40000平方米。主体工程建设1栋生产车间，设置2条1GWh半固态电池生产线，布置正极螺杆机、制胶罐、负极螺杆机、正极涂布机、负极涂布机、正极辊分机、负极辊分机、卷绕机、激光焊接机、氦检机、真空烘烤机、套膜机、OCV/IR设备、分选机等生产设备，配套建设办公楼等辅助、储运、公用以及环保工程。项目一期总投资约51560.5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不低于220万元。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2GWh半固态锂电池的生产能力。
该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告知承诺审批的相关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等有关规定，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经你公司和环评编制单位承诺，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报告表》结论以及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污染防治措施和承诺的相关内容，严格执行污染防治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的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各项环境风险可控，并应充分考虑污染防治设施安全风险，确保风险可控后方可施工和投入生产、使用。
二、项目投产运营前，应按规定程序申领排污许可证，及时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等工作，并将相关信息对社会公开。
三、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工艺或者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请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经济开发区生态环境工作站对安徽伏特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10GWh半固态固态及高端锂电池项目（一期）加强现场监管。
五、若发现存在不符合告知承诺制或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经济损失均由你公司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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